
遊說登記 
一、登記目的及方式 

遊說行為登記之目的，在使後續登記資料及遊說支出帳冊公開，

滿足外界知的權利，並使全民監督，為達到上開目的，本法係採： 

1、全部登記制 

無論是自然人、法人或團體，無論是自行遊說或受委託遊說，

只要有遊說行為，一律均須登記，與美國遊說公開法以專職遊

說者為規範對象，且僅要求一定金額以上始為登記公開之規定

不同。 

2、逐案登記制 

為使每 1 項遊說行為皆在公開、透明之程序下進行，並利嗣後

分別公開財務及接受檢驗，遊說登記採「逐案登記」制，即依

遊說議題之別，1議題視為 1案件。 

3、事前登記制 

遊說者進行遊說前，應先申請登記，經被遊說者所屬機關核准

後，始得進行遊說。又如屬受委託遊說者，則應先向內政部備

案，取得受託遊說者資格備案函後，始得進行遊說。 

二、遊說登記之申請： 

（一）遊說者填具「遊說登記申請書」 

1、「遊說登記申請書」格式，分為「自行遊說」及「受託遊說」2

種，每 1 種又分「自然人專用」及「法人或團體專用」，共計

有 4式【書表編號（1-1）、（2-1）、（3-1）、（4-1）】，依遊說者

身分別選用格式，本項申請書併同應附繳證件，以「掛號」方

式寄達被遊說者所屬機關。 

2、填表注意事項：  

（1）自然人申請遊說登記，申請書應載明項目： 

A、個人資料：包括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身分證明文

件字號、電話或其他聯絡方式。 

B、被遊說者姓名、職稱，遊說之目的及內容，遊說期間及進行

遊說預估支出金額。 



C、釋明與欲遊說之政策、議案或法令的形成、制定、通過、變

更或廢止的關係。 

（2）法人或團體申請遊說登記，申請書應載明項目： 

A、名稱、登記證或許可設立或備案證明、主事務所所在地及其

代表人或負責人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身分證明文

件字號、電話或其他聯絡方式。 

B、遊說法第 6條所定遊說代表的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

、身分證明文件字號、電話或其他聯絡方式。 

C、被遊說者姓名、職稱，遊說的目的及內容，遊說期間及進行

遊說預估支出金額。 

D、釋明與欲遊說之政策、議案或法令的形成、制定、通過、變

更或廢止的關係及其文件。 

（3）遊說者應勾選最近 3 年內（以遊說期間開始前 1 日往前推算

3年）是否曾擔任本法第 2條第 3項第 1款（總統、副總統）、

第 3款【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及鄉（鎮、市）公所正、

副首長）及第 4款（政務人員退職撫卹條例第 2條第 1項所定

人員）公職；如屬之，則須詳列離職前 5年「服務機關」、「職

稱」及「任職期間」等資料，俾供被遊說者所屬機關審核有無

本法第 10條及其施行細則第 5條之情事。 

（4）遊說登記應詳實載明與欲遊說之政策、議案、法令之形成等

之關係，俾供被遊說者所屬機關審核有無本法第 4 條第 1 項

所定與欲遊說標的無關而不得遊說之情事。 

（5）具結無本法第 10條、第 12條及施行細則第 5條所列之情事。 

（二）附繳相關證件 

1、自行遊說者，因與欲遊說標的有關之釋明，攸關遊說登記案件

核准與否，須提供足資證明與遊說標的有關之證明文件，如法

人、團體章程等。 

2、受託遊說者申請遊說登記時，應繳交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

及格證書、執業證明文件字號、約定報酬金額，以及委託人之

「委託遊說具結書」【書表編號（3-1-1）、（3-1-2）、（4-1-1）、

（4-1-2）】及足資辨識委託人的資料。 



三、遊說登記案件之審核：  

（一）受理遊說登記之單位： 

被遊說者所屬機關專責單位或人員。 

（二）審核項目： 

1、申請書內容是否完整：由於登記採要件主義，有關登記事項不

符法定程式，或應具之書件不全，依本法第 13 條 4 項及施行

細則第 10條規定，被遊說者所屬機關應通知遊說者限期補正。

至於補正之期限，法未有明文，由被遊說者所屬機關公平合理

之裁量。(第 13條第 1項 I) 

2、是否符合第 2 條有關「遊說」、「遊說者」及「被遊說者」之要

件。 

3、與遊說標的是否有關：對於遊說者與遊說標的有關與否的認定，

在自然人，原則採廣義之認定，只要遊說者能提出資料或文件

釋明，被遊說者所屬機關即可認定係屬有關；至於法人或團體

部分，允宜作較為嚴格認定，須與該法人或團體自身權利或利

益有關，始得遊說。倘被遊說者所屬機關認定遊說者與遊說標

的無關，拒絕遊說者登記時，遊說者得基於公法上請求權遭受

損害，提起行政救濟。（第 4條第 1項） 

4、受託遊說者是否符合第 4條第 2項之資格。 

5、是否為不適用遊說法之行為：如屬之，則毋須登記。（第 5條） 

6、有無不得遊說之情事： 

（1）有無違反外國政府等在我國進行遊說之委託與禁止遊說事項

規定。（第 7條） 

（2）有無違反大陸、港、澳地區人民等自行或委託遊說之禁止規

定。（第 8條） 

（3）有無違反遊說法有關曾擔任公職者之旋轉門條款。（第 10條） 

（4）有無違反受委託擔任或受指派進行遊說者之消極資格限制。

（第 11條） 

（5）有無違反民意代表為其本人或關係人經營事業遊說之限制。

（第 12條） 



（6）上開（3）、（4）及（5）項，目前均由遊說者於登記申請書具

結方式為之，惟被遊說者所屬機關認有必要時，自得作實質

審查。 

（三）審核結果之通知： 

1、符合規定者： 

遊說登記經審核符合規定並核准者，被遊說者所屬機關應通知

遊說者，並於通知書中載明進行遊說應注意事項（施行細則第

12條），包括： 

（1）遊說者於核准登記之遊說期間內，除書面遊說外，進行遊說

前，應就遊說方式、時間及地點等，與被遊說者所屬機關洽

商。 

（2）口頭遊說進行相關規定，包括：A、遊說者於約定時間、地點

進行遊說前，應出示身分證明文件；受指派之遊說代表，並

應繳交法人或團體指派函件。遊說者未依規定辦理者，被遊

說者或其指定之人得拒絕接受遊說。B、遊說者未能於約定時

間、地點進行遊說者，應通知被遊說者所屬機關另定日期或

改以書面遊說行之。 

（3）書面遊說進行相關規定，包括：A、書面遊說之遊說書件：包

括遊說書面資料遞送表、遊說登記核准通知書影本及遊說事

項文字說明或資料； B：送達方式：自行送達及掛號郵寄。 

2、不符合規定者： 

申請遊說登記案件，應備具之書件不全或不符規定者，被遊說

者所屬機關應敘明理由，駁回其申請；其得補正者，經通知遊

說者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或經補正後仍不符規定者，駁回其

申請（施行細則第 10條） 

四、遊說變更登記及終止登記： 

（一）遊說變更登記： 

1、變更原因及申請時間： 

（1）登記事項變更： 

A、遊說登記事項有變更時，應自事實變更之日起 5日內，申請

變更登記。（第 13條第 2項） 



B、被遊說者離職或停職時，其所屬機關應通知遊說者；遊說者

應申請變更登記，始得進行遊說。（施行細則第 13條） 

（2）延長遊說期間：遊說期間屆滿 10日前有延長之必要時，得申

請變更登記。（第 13條第 4項） 

 註：不得變更情形： 

（1）遊說登記係採「逐案」登記制，即一遊說議題，視為一遊說

案，倘遊說議題變更，原案須辦理終止，並另案申請遊說登

記，不得辦理變更登記。 

（2）自行遊說之「遊說者」，以及委託遊說之「委託人」，亦屬不

得變更事項。 

2、被遊說者離職或停職時所屬機關之通知義務： 

（1）按被遊說者離職或停職之情形，遊說者係處於被動地位，無

從及時掌握渠等人員職務之異動，其欲繼續進行遊說，因遊

說對象發生更迭，客觀上將發生遊說不能之情形，是以，為

避免日後實務執行上發生疑義，被遊說者所屬機關負有遊說

者離職或停職之通知義務。 

（2）本條所稱離職，包括被遊說者卸任、調職、辭職、免職、撤

職、解職、罷免、死亡及其他職務異動情形。 

（3）遊說者未依本條規定申請變更登記，而不得進行遊說時，被

遊說者所屬機關應於遊說登記資料註記，俾確保遊說資料完

整性。 

（二）遊說終止登記： 

遊說終止後 10 日內，應申請終止登記，另應併同申報遊說財

務收支報表，填報核准遊說期間內遊說活動相關之經費收支情

形（第 13條及第 17條）。 

 


